
法規範憲法審查言詞辯論意旨更正書

案 號 1 1 3年度憲立字第1 撬 、1 1 3年度憲國字第1 ，

1 1 3年度憲國字第2 號 、11 3年度憲國字第3 號 

相 對 機 關 立法院

代 表 人 韓國瑜

機 關 代 表 吳宗憲
憲 法 ， 庭收又 .3  

"TT ia .

憲 厂 字 第 ！

為立法委員柯建銘等5 1 人 （聲請人一）、行 政 院 （聲請人二）、總統賴清德 

(聲請人三）、監 察 院 （聲請人四）等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，提出言詞 

辯論意旨更正書：

壹 、 緣 1 1 3年 7 月 3 1 日提出之法規範憲法審查言時辯論意旨書，内容誤繕

，包括第 3 頁最後一行及第7 頁 第 5 行 ，將 釋 字 72 9號誤植為 7 9 9號 ，

且 第 1 頁 「參 -----（2)」有 贅 字 。本言詞辯論意旨更正書修正如下。

僅就爭點題綱「二 、（二）質詢部分、（四）調查權部分」乙節予以闡述， 

合 先 敘 明 。

貳 、 本次憲法法庭 11 3年憲暫裁字第1 號裁定(下稱系爭裁定)提及質詢與 

調查權之部分内容，就權力相互「制 衡 I之 魏 點 ，似 有 闕 漏 ，謹以歷來 

大法官解釋及意見書意旨，加 以 說 明 。

參 、 就立法院職權行使法（下稱立職法）第 2 5條 質 詢 權 ：

一 、就 此 部 分 ，已如（1)相對機關代表吳宗憲11 3年 7 月 1 0 日答辯書第 

1 1 頁 至第 1 3 頁、（2)113年 7 月 1 5 曰答辯書第1 1 頁至第 1 3 頁及(3) 

訴訟代理人林石猛律師11 3年 7 月 3 1 日答辯書第2 9 頁以下、（4)訴 

訟代理人葉慶元律師1 1 3年 7 月 3 1 日答辯書第5 頁以下所述。餘補 

充 如 下 ，先 予 敘 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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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揆諸系爭裁定第 2 6段 謂 「基於憲法責任政治之原理，行政院對立法 

院所負之責任，乃屬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之政治責任，不是法律責任。 

上開規定將憲法上之政治責任規定，立法轉換為法律責任之結果，非 

無違反憲法責任政治原則之疑慮。」，認定行政院對立法院僅負政治 

責 任 ，然並未著墨立法院如何監督、制衡行政院〇

三 、 釋 字 第 4 9 9號解釋文揭橥：「憲法條文中，諸 如 ：第一條所樹立之民 

主共和國原則、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、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、以及有 

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，具有本質之重要性，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 

則之所在。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乃現行憲法賴 

以存立之基礎，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。」

(一） 權力分立要求國家之「權力區分」（Gewaltentrennung) 與 「權力 

制約」（Gewa 11enhemmung ) ，亦即國家權力功能（作用）應分配於不 

同的國家機關，並受到權力範圍與行使條件之限制。各機關之功能 

區分開來各自作用的結果，彼此獨立運作的憲法機關間順理成章 

地進入對立性之相互控制關係，亦即藉由相互監督以確保其他權  

力機關不會擴權或濫權，以致危及自身權力之掌有與行使，從 而 「 

監督與制 衡 ！（checks and balances) 可說是理所當然的發展 1 。

(二） 「政治責任」與 「法律責任」並非此消彼長的關係，說 明 之 ：

1 、 民主政治以責任政治為重要内涵，現代法治國家組織政府，推行 

政 務 ，應直接或間接對人民負責。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 第 2 

項規定，行政院應對立法院負責，此乃我國憲法基於責任政治原 

理所為之制度性設計（釋 字 6 1 3解釋理由書參照）。

2 、 責任政治，其 基 礎 的 内 涵 一 言 以 蔽 之 政 府 要 向 人 民 負 責 。而 

政 治 責 任 ，首見於釋字 3 8 7號 解 釋 ：「行政院院長既須經立法院 

同意而任命之，且對立法院負政治責任，基於民意政治與責任政 

治之原理，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改選後第一次集會前，行政院院長

1 蔡宗珍，我國憲法解釋中的權力分立圖，憲政時代第4 0卷第 4 期 ，2015年 4 月 ，第 496頁 。



自應向總統提出辭職。」釋 字 4 9 9號2解釋亦曾提到政治責任。

3 、然政治責任與法律責任從來就不具有此消彼長的關係。若欲更清 

楚了解責任政治與政治責任二者的關聯，釋 字 61 3號解釋許宗力 

大法官在其協同意見書中亦曾有闡釋：「既然基於權力分立，通傳 

會 『不能』跳 過 行政院，由自己直接對立法院負責，則如果還堅 

持行 政 院 『無須』為通傳會負責，勢將使政治責任無所歸屬，而 

通傳會淪為責任政治化外之地，自難為憲法所容。」亦 即 ，倘政 

治責任無所歸屬，即會淪為責任政治的化外之地，即清楚說明， 

政治責任歸屬明確，才能達到責任政治所追求之目的一向人民負 

責 ，或者更直白地說，人民可以清楚知道，這 個 「鋼 」應該由誰 

來 揹 。所以政治責任通常是在責任政治的脈絡底下去討論。

4 、 彭鳳至前大法官亦曾於釋字第6 4 5號部分不同意見書揭示：「重 

任 政治，係建立向人民負貴的政治體制，其根源處仍是民主政治。 

在 民主體制中，任何國家機關皆應受到民意監督，定期接受人民 

檢 驗 。此項基本要義若涉及須獨立行使職權之國家機關或組織， 

為確保其獨立性，常輔以任期保障，以資調和 ， 一 則符合定期改 

選的民主要求，另則以任期屆至前不使去職，確保其行使職權的 

獨 立 性 。全國性審議委員會對全國性公民投票事項的認定或對公 

民投票提案是否為同一事項的認定，若有違法或濫權時，除應負 

相關法律責任外，亦應負政治貴任。」

5 、 然 ‘，系爭裁定上開言論卻將本在責任政治脈絡下之政治責任，搖 

身 一 變 ，成為行政權不受權 力 分 立 與 「制 衡 i原則的金鐘罩鐵布 

衫 。

6 、 前大法官李震山亦曾於釋字第7 2 9號協同意見書3中提出警語，憲

2 釋字第499號解釋文：「依其議事錄及速記錄之記載，有不待調查即可發現之明顯瑕疵，國民因而不能 

知悉國民大會代表如何行使修憲職權，國民大會代表依憲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或本院釋字第三三一號 

解釋對選區選民或所屬政黨所負政治青任之憲法意旨，亦無從貫徹。此項修憲行為有明顯重大瑕疵，已 

違反修憲條文發生效力之基本規範。
3 釋字第729號解釋李震山大法官協同意見書：「本件解釋在脔法權力分立相互制衡原則外，添附所謂 

「機關相互尊重的憲政理念d 理由書第四段），是否有其必要，容有討論空間。本院釋字第四九九號解



法機關之間互相尊重的憲法忠誠義務等，此種類似於「追求和諧」 

的憲法道德性用語，應妥適地和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區隔開來， 

而本號裁定所呈現的結果，也正是令人擔憂的，以責任政治被巧 

妙的包裝成憲法機關對外僅負「政治責任」，法律責任被喃喃訴說 

成一種對他憲法機關的「降維」，講白了就是不夠尊重而已。

四 、 個別立法委員本得透過質詢權，取得政府資訊，此 即 為 「個別立委  

之立法資訊權 ,，業經釋字58 5號解釋許玉秀大法官之一部協同一 

部不同意見書及釋字72 9號解釋蘇永欽大法官協同意見書、李震山 

大法官協同意見書、陳新民大法官部分不同、部分協同意見書分別 

揭 橥 在 案 ，謹 說 明 如 下 ：

(一） 為了立法和監督，立法院需要充分的資訊，當立法院和政府之間 

關係融洽的時候，也就是彼此有互信的時候，可以透過立法委員 

的質詢權與政府機關的答詢義務，取得行使職權必要的資訊，但 

當雙方的互信遭到破壞的時候，立法院必須有獨立取得資訊的方  

法 ，才能進行有效的監督，這就是所謂的資訊自主權1 (Recht der 

Selbstinformation) °

(二）  質詢權* * * * 5的功能首要係為做為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方式之一，使行 

政院推行之政策與法案能在事前聽取立法委員之意見，並於事後 

接受立法委員之批評與建議。此 外 ，質詢權最能立即發揮監督、 

制衡行政之功能，透過口頭質詢能夠立即反映行政的缺失與瑕疵， 

並要求行政採取補救措施。由於政府相對於國會議員，無論在結

釋已將「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」，列 屬 「具有本質重要性，亦為憲法整體基本秩序之所在」的憲法核心 

原則，但長期實踐的結果，其並未與「國家是為人民存在」、「權力分立相互制衡是手段•保障人民基本 

權利方為目的 i 〃憲法忠誠」〃機關間在法律上與職務上有相互協助的義務」等憲法理念融會貫通，是 

需要加把勁的地方，徒 增 「機關間相互尊重 i •恐係畜蛇添足之作。復 査 「相互尊重」之用語，曾出現

在本院釋字第四六一號解釋，係針對國防部參謀總長應否到立法院委員會備詢事件，相關內容略謂： 

「至司法、考 試 、監察三院院長，本於五院間相互尊重之立場，並依循憲政慣例，得不受邀請備詢。」 

若將此「立場或慣例」搖身一變為 r 憲政理念」，甚至成為「憲法原則」 ，果真有機關爭議之雙方互以

^他機關未遵守相互尊重原則，而牛.窬法! 爭議•本院大法官應否受理？若受理應如何將類似「追求

和 諧 ，的道德性用語，妥適地和榧力分立與制衡原則區隔，以防免「機關相互尊重，在權力自我規制難 

以期待的現奮下，不會淪為政治烏托邦的虛構假象，須待曰後始能分曉。」

4 釋字585號解釋許玉秀大法官之一部協同一部不同意見書。

5 蕭文生，立法委員之質詢權與行政院之答復義務，月旦法學雜誌第244期 ，2015年 8 月 ，第 22頁 。



構 上 、功能上享有資訊優勢，因此透過質詢權立法委員可以獲得 

為行使其職權或履行其任務所必要的資訊，藉以衡平其與政府部 

門間的資訊落差，更能發揮為民喉舌的功能。

(三） 然就系爭裁定第 2 6段 通 篇 内 容 ，除了提及行政院受立法院質詢 

時應負政治責任外，欠缺立法院如何制衡行政院，且系爭裁定解 

釋政治責任和法律責任不同，不能以立法的方式來課予受質詢官 

員虛偽陳述之法律責任，然此乃不同層次的問題，行政官員縱使 

質詢如實答覆，亦有可能於施政後，因為決策失敗而負政治責任， 

然面對立法院質詢時，若 故 意 、積極隱匿資訊、虛 偽 答 覆 ，則理 

應課與法律上責任，否則如何衡平立法院與政府部門間的資訊落  

差 ，又能如何實現監督政府之權力。

(四） 再 且 ，去（112)年 ，國家稅收實徵淨額6達新臺幣 3 兆 4, 3 1 9億 元 ， 

較上（111)年 增 加 1 , 8 4 0億元 (+5.7%)，更 應 由 「唯 一 民 選 i 的憲 

政機關一代表人民的國會，加以監督行政官員執行預算；然當政 

治現實 嚴 峻 ，行政機關面對立法院的質詢若亦能實問虛答、拒絕 

提 供 資 訊 ，立法院又應如何進行有效監督，政治責任於此際又應 

如何歸屬？責任政治又將如何實現？

(五） 況 ，細 究 之 ，立法院根本無意將行政院應負之政治責任轉換為法 

律 責 任 ，大法官似乎超譯了立法者的意思，也忽略責任政治最根  

本的内涵是指政府向人民負責，任何一個憲法機關，其所負的政 

治責任都是各自存在的，他憲法機關根本無從免除、干預甚至轉 

換其政治責任。

肆 、就立職法第 4 7條文件調閲權：

一 、就 此 部 分 ，已如（1)相對機關代表吳宗憲 1 1 3年 7 月 1 0 日答辯書第 

1 1 頁 至 第 1 3 頁 、（2 ) 113年 7 月 1 5 曰答辯書第 1 1 頁至第 1 3 頁 、 

(2)113年 7 月 1 5 日答辯書第 1 1 頁 至 第 1 3 頁及(3)訴訟代理人林石

6hUps://service.mof.g〇v.lw/public/Data/statistic/news/11212/11212%E6%9C%AC%E6%96%87%E5%8F%8A%E9

%99%84%E8%Al%A8.pdf



猛 律 師 11 3年 7 月 3 1 日答辯書第2 9 頁以下、（4)訴訟代理人仉桂美 

1 1 3年 7 月 3 1 日答辯書第7 頁以下所述。餘 補 充 如 下 ，先 予 敘 明 。

二 、 揆諸系爭裁定第 4 9段 謂 「本(47)條 第 1 項 明 定 ：「調查委員會或調 

查專案小組為行使調查權，得要求政府機關、部 隊 、法 人 、團體或社 

會上有關係人員於5 日内提供相關文件、資料及檔案。但相關文件、 

資料及檔案原本業經司法機關或監察機關先為調取時，應敘明理由， 

並提供複本」，亦即課予政府機關、部 隊 、法 人 、團體或社會上有關 

係 人 員 ，有依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之要求，提供文件、資料及 

檔案之義務。惟依上述釋字32 5及 72 9之 解 釋 意 旨 ，立法院行使參 

考資料獲取權者，須經院會或委員會之決議；行使文件原本調閱權者， 

須經院會之決議；如擬向有關機關要求提供檢察機關就已偵結案件 

偵查卷宗文件之影本者，亦須經院會之決議始可為之。依 此 ，本項規 

定自形式上觀察，與上開解釋之意旨顯有差異。」

三 、 系爭裁定第5 0段 復 謂 「此 外 ，立法院得要求提供參考資料或行使文 

件原本調閱權之對象，依上開解釋意旨，僅 限 於 「有關機關」，並不 

當然包括私法人、團體等組織，更不包括個人屬性之「社會上有關係 

人員」，是否包括部隊，亦非無疑。再 者 ，依 本 條 前 、後段規定之文 

義内容觀之，前段所要求提供之文件、資料及檑案，應係限於原本， 

則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依本項規定對政府機關行使者，原則 

上即屬釋字3 2 5及 7 2 9所稱文件原本調閱權，其行使均須經院會之 

決 議 。又 ，本項後段涉及資料、文件與檔案之原本業經司法機關或監 

察機關先為調取之情形，此時往往該等資料、文件或檔案所涉事項， 

已在司法機關或監察機關本於職權處理中。此種情形下，依 釋 字 325 

之解釋意旨，立法院是否仍得要求政府機關提供相關資料、文件或檔 

案之複本，實非無疑。整體而言，自形式上觀之，本項規定顯然存有 

是否牴觸釋字3 2 5、5 8 5及 7 2 9解釋意旨之違憲疑義。」

四 、 大法官於上開言論，雖 以 「是否牴觸釋字3 2 5、5 8 5及 7 2 9解釋意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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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違憲疑義」作 結 ，然通篇詮釋 本 條 「文件調閲權 i之主體資格、客 

體 對 象 ，甚或資料標的原本與否，謹單單以早於民國 8 2 年之釋字第 

3 2 5號為論述依攄，突然忘卻 時 隔 1 1年之久後，大法官已於 9 3年 ， 

再以釋字第 5 8 5號發:釋立法院之調查權（方式當然包括文件獲取）。 

則大法官於系爭裁定之論述，似有偷檁換柱，恐 將 「文件調閱權 I弱 

也 之 嫌 。說 明 如 下 ：

(一） 前大法官李震山於釋字第 7 2 9號協同意見書7揭 示 「立法院為有效 

行使憲法所賦予的職權，需取得相關必要的資訊，乃事理之當然。

其除依憲法規定（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、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 

二項第一款等規定）有聽取報告與質詢權外，尚得輔以非由憲法明 

定而經本院釋字第三二五號、第五八五號及第六三三號解釋所確 

立之文件調閱權與調查權。」、「立法院調查權乃立法院行使其憲法 

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力，而文件調閱權與調查權相需相成，彼此 

難以完全切割。另從該憲法層次權力之輔助工具性質言，應非屬監 

察院的禁嚮。

(二） 承 上 ，「前揭解釋(按 ：第 7 2 9號）固僅提及「調查權」，但文件調閱 

權是調查權重要方法之一，兩者間是大圓内之小圓關係，殊難想像 

能河水不犯井水地將其逕行分割。換 言 之 ，若上述解釋「必要輔助 

性權力」之 結 論 ，不適用於文件調閱權，既掏空調查權，等同破壞 

資訊權的完整性。

(三） 前大法官陳新民亦於釋字第 7 2 9號所提出之部分協同、部分不同 

意見書8中表示立法院調閱卷證，應屬其調查權行使的方式之一，

7 前大法官李震山釋字第729號協同意見書：「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予的職權，霑取得相關必要的資

訊 ，乃事理之當然。其除依憲法規定（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、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等規定 

) 有聽取報告與質詢權外，尚得輔以非由憲法明定而經本院釋字第三二五號、第五八五號及第六三三號解 

釋所確立之文件調閱權與調查權。前揭解釋皆屬立法院於「資訊不對稱 i 的結構因素下•耍求其他憲政機 

關提供資訊所引起的「機關爭議」案件，而本件解釋所指涉爭議的本質亦同，是立法院欲調閱檢察機關偵 
查與追訴犯罪相關卷證所生之憲法爭執。司法院大法官於審理立法院資訊權（Informationsrecht) 所引起的 

機關爭議案件（與純粹抽象規範審查案件性質有異）時 ，應如何兼顧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、國家利益（公 

益）及人民基本權利，並逐案從定分止爭中發揮與時俱進守護憲法之功效，進而累積健全法制的經驗與要 

素 ，誠屬重要之憲法課題。
8 前大法官陳新民釋字第729號部分協同、部分不同意見書，首先，多數意見乃「畫地自限」專就釋字



並揭示「該號解釋(按 ：第 58 5號 )後 ，已確認調閱文件乃調查權的 

手段之一，既然討論其下位概念的文件調閱權，豈可忽視涵蓋其上

的整個調査權法制？牽一髮，必動全身，若文件調閱制度目前仍有 

欠缺時，必然是在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作成之後仍然存在者。如要 

補 充 之 ，也必然須一併補充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的意旨不可。多數 

意見的排斥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，忽視了我國立法院的調査權，係 

由 「零」開 始 ，透過兩號大法官的解釋，才形塑至本號解釋作出前 

的 現 狀 。由此制度的成形歷史過程觀之，即可驗證矣。」

(四） 承 上 ，復肯認「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開啟了承認立法院僅有文件調 

閱權在先，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繼之承認立法院有包括傳喚證人 

的調查權在後，已經賦予立法院擁有一定的調查權限。」。

(五 ） 甚 者 ，更進一步分析釋字第32 5號 及 5 8 5號 解 釋 ，可得知國會行 

使 調 查 權 ，不論是單純的文件調閱權，或是範圍較廣的調查權（包 

括調閱文件資訊或是傳喚相關政府人員），都必須以釋字第3 2 5號 

及 第 5 8 5號解釋構建出的整個調查權法制一不論是行使的要件、 

程序及被要求機關的配合義務與拒絕條款，來綜合的適用之。

(六 ） 更何況，釋 字 第 5 8 5號解釋所例示的「行 政 特 權 ,理 論 ，正是指明 

為 「文件調閲的限制 ,也一即如理由書所言「立法院行使調查權如 

涉及此類事項，即應予以適當之尊重，而不宜逕自強制行政部門必 

須公開此類資訊或提供相關文書」，是為明證也9  10。

(七） 因 此 ，大 法 官 證 釋 「文件調閱權」，理 應 以 32 5號 、5 8 5號兩號解 

釋 整 體 觀 之 ，不可專就其一而捨其二呀！

五 、立法院之調查權既業經釋字第32 5號 、5 8 5號 、7 2 9號 建 構 完 成 ，則 

依據釋字第5851(|號 結 論 ，官員違背達反協助調查義務者，亦得科處

第三二五號解釋之文件調閱權，作為本號解釋的標的，並且只以該號解釋所樹立的原則作為論究基準， 

且作成 r 補充」該號解釋之結論。這忽視了立法院調閱卷證•應屬其調査權行使的方式之一，本號解釋 

即應一併斟的與賡續釋字第五五號解釋有關立法院調査權之精神，而不得有意切割之」

9 同前備註。

10釋字第585號解釋文：「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方式，並不以要求有關機關就立法院行使職權所涉及事 

項提供參考資料或向有關機關調閱文件原本之文件調閱權為限，必要時並得經院會決議，要求與調查事



罰 鍰 ，茲 就 「法律責任」與 「政治責任」論 述 如 下 ：

(一） 科處罰鍰本來就是法律責任，且為完備立法院調査權之必要手段， 

並無因為法律責任存在，而影準政治責任之歸屬，更遑論影響責任

政 治 的 實 現 。自本院釋字第3 2 5號 、第 5 8 5號 及 第 6 3 3號解釋所 

確立之文件調閱權與調查權，是否亦應發揮一定之「憲法價值鎖定 

功能」11 ?

(二） 立法院绸查權乃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力，而 

該權力内容本有待法律去具體形成，如調查權之發動及行使調查 

權之組織、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、各項調查方法所應遵守之程序與 

司法救濟程序等，然本 件 憲 法 裁 定 卻 似 乎 是 倒 洗 澡 水 時 ，把嬰兒 

也倒了 I (Don’t 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water) ，直 

接大筆一揮，認定憲法機關僅負政治責任而不負法律責任，等同預 

示 ，未來整個立法院調查權都將可能被形骸化。

(三) 再 者 ，自責任政治的角度分析，倘若未有罰鍰等相應的法律責任相 

佐 ，立法機關在面對嚴峻政治現況時，又要如何才能妥善實現其權 

力 ？正如前大法官許玉秀11 12所 言 ，當立法院和政府之間雙方的互信 

遭到破壞的時候，立法院必須有獨立取得資訊的方法，才能進行有 

效 的 監 督 。

(四） 況 且 ，許宗力大法官曾於釋字第5 8 5號部分不同意見書提及「合

憲解釋原則也有其界限，例如不得逾越文字可能合理理解的範圍、

項相關之人民或政府人員，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，並得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，於科處罰鍰之範圍內， 

施以合理之強制手段，本院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應予補充。」

11憲法所能發揮的第一個功能是價值鎖定功能。由於憲法的修正程序比起一般法律來得慎重，憲法的功 

能之一即是將一些人類社會認為應予永世遵循的價值，將它們『鎖定』在憲法裏，使得日後欲改變這些 

被鎖定的價值，光透過法律層次的常態政治無法如願，必須透過憲法政治，才有可能。這些被鎖定的價 

值包括程序價值與實體價值。如基本權利'正當法律程序、權力分立、責任政治、有限政府、地方自治 

等等。（葉俊榮，珍惜憲法時刻）
« 釋字第585號許玉秀大法官一部協同一部不同意見書：1提出立法調査權的憲法正當性為了立法和監 

督 ，立法院箱要充分的裔訊，當立法院和政府之間關係融洽的時候，也就是彼此有互信的時候，可以逶 

過立法委員的質詢權與政府機關的答詢義務，取得行使職權必要的資訊，但當雙方的互信遭到破壞的時 
候 ，立法院必須有獨立取得資訊的方法，才能進行有效的監督，這就是所謂的資訊自主權（ Rechtder 
Selbstinformation)，也就是不假手於其他國家機關，而取得資訊的權力，立法調查權就是建立在這種資 

訊自主權之上。」
9



不能偏離法律明顯可辨的基本價值決定與規範核心。尤其逾越立 

法的基本價值決定與規範核心，強賦予法律明顯非立法者所欲之  

内 容 ，再宣告其合憲，這種解釋方式，與其說是出於對立法者意志 

儘可能最大的尊重，倒不如說是司法者僭越立法者地位立法，與對 

立法者的善意強基無異。」則系爭裁定於詮釋新修正之法規時，似 

不應昨是今非，將歷次大法官所建構之調査權體系加以破壞殆盡， 

無異以大法官之姿僭越代表人民之代議士所屬立法權。

六 、最 後 ，引用前大法官蔌永欽13日前對於憲法法院系爭裁定所發表看法 

，其認為「憲法法院在政治權力的叢林裡最適合扮演的角色就是:『既 

有秩序的維穩者』、『發展方向的引導者』以及借用美國多產憲法學者 

Cass Sunstein的 說 法 ：『關鍵時刻的輕推者』（a gentle nudger) ， 

而不是治絲益黎的干擾者或喃喃自語的傳道人。」，系爭裁 定 ，未能 

正 視 「立法院調查權乃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力,， 

文件調閲權與調査權相輔相成，彼此難以完全切割。立法院調查權倘 

無法律責任做為配套，如何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，發揮權力分立與制 

衡之機能？立法院行使調查權的動因既然在於與行政權的互信遭到 

破 壞 ，則仰賴行政權誠心配合必然不可能，立法院必須採取強制手段， 

方能有效行使調查權，而且一個會抵制立法調查的行政權，也是一個 

不可靠的被調查對象，如$ 立法調查權仰賴行政權協助，可能反而遭 

受誤導或蒙蔽。舉著憲法機關平等互維的大旗，僅為掏空國會調査權  

的說法找個正當性，本質上就是昧於政治現實〇我國憲法第3 章至 

第 9 章關於各憲法機關及權限之規定，乃係權力分立制衡原則之具 

體性體現。惟權力分立制衡原則固要求所有「憲法所設置之國家權力」 

均應有其界限，並彼此制衡，但亦要求所有國家權力應彼此尊重，避 

免不當干涉其他權力部門核心權力之行使，此亦本院釋字第3 號解 

釋所謂「五權分治、平等相維」之本意。然所謂彼此尊重，究其實際， * 10

【蘇永欽觀點】且看大法官的憲政智慧（lepenseur.com.tw)

10



仍須去討論是否干涉其他權力部門「核心權力之行使」。立法院調查 

權之行使是否干涉行政院的核心權力行使而有達反「五 權 分 治 、平 

等相維」的精神？權力分立制衡原則係民主憲政國家實施憲政的憲  

法基本原則，避免權力集中於單一機關而易流於專擅與濫權，故有透 

過彼此監督輿牽制，才能達到真正防止權力的集中與濫權〇

七 、結 語 ：

期許大法官給予人民一個權力分立輿「制 衡 ！的憲法判決，還給國會 

一個完整的立法椹。

此 致

憲法法庭 公鑒

中 華 民 國 1 1 3  年 0 7  月 3 1  日

具狀人即相對機關代表吳:宗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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